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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1 评标方法 综合评估法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的

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 款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投标担保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1 项规定

投标清单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全费用报价

清单”给出的范围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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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2.2.1 分值构成

（1）投标报价 45分

（2）投标人业绩 5分

（3）技术响应 30分

（4）售后服务 10分

（5）技术标（安装及调试方案）（暗标）10分

2.2.2 评分标准

（1）投标报价（45分）

1）本项目招标人设最高限价，最高限价在本招标文件中规定。

2）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A（若有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二个最高

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

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若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取所有的有效投标文件评标价

算术平均值A）。

评标基准价=A×K，K值取值范围为95%、96%、97%，在开标期间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评

标价等于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投标人的评标价每高出该评标基准

价1%扣0.6分；投标人的评标价每低于该评标基准价1%扣0.3分。

说明：

①评标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②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上述评标办法中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

投诉、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

③评标价相对评标基准价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

④有效投标文件是指未被评标委员会判定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2）投标人业绩（5分）

1、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达700万元（含）

以上的同类型智能化项目，每提供一份合同得1分，最高得5分。

投标人业绩必须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或者发包人出具的加盖单位公章的直接发包证明）、

合同，以上两份材料缺一不可。类似业绩有效期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合同金额以合同所注

为准。提供上述材料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内，否则不得分。

（3）技术响应（30分）：

以下表格中内容为关键性参数或要求，投标时需提供对应相关证明材料。

序

号
内容 需满足的功能参数

需提供的证明材

料

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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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D全彩

显示屏

LED全彩显示屏（2分）：显示屏具有提高显示效果

的技术特点，较短距离观看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

解颗粒感问题，以及可以提高整个图像显示的视觉

过渡效果。

提供产品功能截

图证明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2
LED全彩

显示屏

LED全彩显示屏（2分）：具备自动连屏技术，无论

箱体如何连线，装配之后用手机APP对准屏幕扫描

即可完成整个连屏操作。

提供产品功能截

图证明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3 行为管理

行为管理（2分）：对网络接入的终端进行可视化

管理，展示终端详细信息（厂商，系统，开放端口

等），支持查看终端类型分布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4 行为管理

行为管理（2分）：支持通过正则、分隔符、json、

xml的可视方式进行自定义规则解析，支持对解析

结果字段的新增、合并、映射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5
核心交换

机

核心交换机（2分）：设备可根据需要灵活扩展端

口，支持不同种类的业务插卡（例如端口扩展板卡，

鹰视扫描器插卡、mini iMC插卡）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6
无线控制

器

无线控制器（2分）：支持在portal认证时基于源/

目的地址配置白名单(放行规则)功能，允许终端在

认证前访问指定的网络。支持Portal 认证基于源/

目的地址配置黑名单(阻断规则)功能，禁止终端在

Portal 认证成功后访问指定的网络。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7
无线控制

器

无线控制器（2分）：随着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的快速发展，应用种类日渐丰富且流量更加多样

化；游戏、语音、视频、远程会议等应用成为日常

主流。“边缘感知”功能可精细化识别各个应用，

同时能对应用流量进行分析，并对识别出的应用优

先调度，从而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8
无线控制

器

无线控制器（2分）：支持WLAN上行链路检测功能，

实时监测上行链路的可行性，当上行链路不可达

时，将射频关闭，避免终端连接到不可用的网络。

当上行链路恢复时，射频自动开启，无线终端可以

正常接入。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9

UPS不间

断电源

（3KVA、

15KVA、

UPS不间断电源（3KVA、15KVA、30KVA）（2分）：

工作模式：UPS进行工作状态可设置,用户可选UPS

工作模式、ECO节能工作模式、EPS后备工作模式，

从而实现节能的目的。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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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KVA）

10

UPS不间

断电源

（3KVA、

15KVA、

30KVA）

UPS不间断电源（3KVA、15KVA、30KVA）（1分）：

显示，具有真人语音报警功能，人性化的触摸式彩

屏中英文显示，智能图标的触摸按钮。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1

11

UPS蓄电

池

（100AH、

120AH、

200AH）

UPS蓄电池（100AH、120AH、200AH）（1分）：UPS

主机电源为同一品牌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1

12
数字调音

台

数字调音台（2分）：投标人所投“数字调音台”

具有“双SD / SDHC的卡槽可完全独立的录制/播放

多达32个未压缩的WAV文件”功能。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13
功率放大

器

功率放大器（2分）：投标人所投“功率放大器”

具有“保护功能：不少于防止短路、空载、开/关

机噪音、无线电干扰保护电路等保护功能，内置有

6路220V电源时序输出插座”功能。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14
功率放大

器

功率放大器（2分）：投标人所投“功率放大器”

具有“远程控制端口，支持有线和无线远程控制该

功放，内置有6路电源时序输出开关机”功能。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15
多媒体信

号处理器

多媒体信号处理器（2分）：投标人所投“多媒体

信号处理器”具有“输出图像可进行亮度调节，实

现对不同环境应用的友好交互”、“点对点LED拼

接：支持输出分辨率自定义,输出匹配LED显示屏的

点对点画面”功能。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16
COB柔光

灯

COB柔光灯（2分）：投标人所投“COB柔光灯”具

有“显色指数：Ra≥95，R9≥89；光效：(60°)中

心照度≥1100LUX/3M,690LUX/5M”功能。

提供有效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原

厂和投标人公章

2

4、售后服务（10分）

（1）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维护人员情况，以填列的项目人员配置清单为准。（5分）

①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含）以上证书，得1分；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

得1分；本项最高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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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得0.5分；具备网络工程师证书，得

0.5分；本项最高得1分。

③项目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同一人员具备两种及以上证书的不同时得分：

具有高级系统架构设计师证书，得0.5分；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得0.5分；具

有网络规划设计师证书，得0.5分；具有网络工程师证书，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注：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原件的扫描件和养老保险证明【养老保险证明包括《职工养老保

险手册》（内附2024年8月~2024年10月连续缴费清单）或由社保机构出具的2024年8月~2024

年10月连续缴费证明】（如投标人成立时间迟于要求开始的时间，则时间要求为投标人成立

时间至截止时间；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和相关劳动关系证明）的原件的扫描件加盖公章上

传至投标文件中，不提供或提供不全则不得分。

（2）针对本项目质保内容（5分）：提供以下所投产品：LED全彩显示屏、行为管理、核心

交换机、无线控制器、UPS不间断电源、UPS蓄电池、数字调音台、功率放大器、多媒体信号

处理器、COB柔光灯，针对本项目的原厂服务的质保函的原件的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上

传至投标文件中，本项满分5分，每缺少一个主要设备及软件原厂质保函扣0.5分，扣完为止。

5、技术标（安装及调试方案）（10分）

（1）项目维护方案（5分）：主要考察投标供应商维护方案的合理性，包含售后服务人员管

理、培训和考核方案、日常维护、功能维护、简单故障排除方法、系统升级实施方法等内容、

故障设备替代件及修复故障设备及时性等情况。由评委根据各投标单位所投方案横向比较后，

优秀得4.5-5分，良好得4-4.5分，中得3.5-4分，一般3.0-3.5

（2）系统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5分）：对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评分。

由评委根据各投标单位所投方案横向比较后，优秀得4.5-5分，良好得4-4.5分，中得3.5-4

分，一般3.0-3.5。

注：投标人的该项总分应当取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技术

标（安装及调试方案）”部分为暗标，内容、文字均不得出现投标单位名称、相关人员姓名

等和其他可识别投标人身份的字符、徽标、人员名称等。暗标正文所用文字采用“宋体”四

号“常规”字(黑色)，图表中所用文字格式不做要求；不得有任何加粗、斜体、下划线、边

框、底纹、阴影等标记。需设置目录，不得设置页码、页眉、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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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

件，按照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

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

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 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标（安装

及调试方案）得分高的优先。

2.评审标准

2.1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投标人业绩：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技术响应：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售后服务：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5）安装及调试方案（暗标）：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评标程序

3.1 初步评审

3.1.1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有关证

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

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1.2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

文件的偏差超出 招标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1.3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要求投标

人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

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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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

有明显错误的除 外；

（3）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

的，应以各分项 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

（4）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

价之中。

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

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本章第 2.2.1（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 A；

（2）按本章第 2.2.1（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人业绩计算出得

分 B；

（3）按本章第 2.2.1（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响应计算出得分 C；

（4）按本章第 2.2.1（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售后服务应计算出得

分 D；

（5）按本章第 2.2.1（5）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安装及调试方案（暗

标）计算出得分 E；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得分=A+B+C+D+E。

3.2.4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

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

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

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投标。

3.3投标文件的澄清

3.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

义不明确、对同 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

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

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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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内容，并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

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评标结果

3.4.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

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4.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

人名单。

3.5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3.5.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的投

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

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5.2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书面澄

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5.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

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5.4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

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有可能影响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

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

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6推荐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在推荐中标候选人时，应遵照以下原则：

3.6.1评标委员会按照最终得分由高至低的次序排列，推荐 1-3名中标候选人。

3.6.2如果评标委员会根据本章的规定作无效标处理后，有效投标不足三个，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是否具有竞争性进行判断：有竞争性的，按有效投标最终得分

由高至低的次序推荐中标候选人；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全部投标。

3.6.3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评标报告。


	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1.评标方法
	2.评审标准
	2.2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3.评标程序
	3.1初步评审


		2024-11-22T09:38:40+0800
	1页(118,696)
	无锡兰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2024-11-22T09:38:28+0800
	1页(267,709)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我检查过该文档，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




